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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上班，孩子怎么办？近年
来，托管中心开始逐渐兴起。放学后，
父母将孩子交由托管中心负责，这种
安排本是为孩子安全着想，然后，托管
期间突然出现意外，孩子受伤之后究
竟该由谁承担责任？

孩子受伤托管中心被起诉

10岁的张某是我市某小学五年级
学生，放学后由太原市某托管中心托
管。2025 年 3 月 26 日中午 12 时许，15
岁的初三学生刘某放学后骑电动自行
车回家，当沿着杏花岭区某路段由东
向西行驶时，与由北向南横穿道路的
张某发生碰撞，导致张某受伤。

交警根据现场勘查认定：刘某未
满 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且未
注意观察路况，负事故主要责任；10岁
的张某横穿马路时未观察来车，负次
要责任。

张某父母认为，事故发生于孩子
在太原市某托管中心托管期间，该机
构工作人员疏忽、管理失职导致孩子
受伤。经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张某父
亲一纸诉状将托管中心诉至杏花岭法
院，要求赔偿肇事方责任范围以外的

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 15000元。
2025 年 7 月 10 日，张某父亲作为

法定代理人与太原市某托管中心代表
来到冯建军工作室进行调解。调解伊
始，双方各执一词，张某父亲表示，《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虽认定肇事方主
责，但如果托管中心的老师当时看管
到位，便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托管中
心未尽监护职责，存在过错，损失应该
由其赔偿。

托管中心负责人则称，他们曾多
次发微信提醒家长，孩子放学时脱离
队伍存在安全隐患，反复叮嘱孩子要
跟紧带队老师，不要掉队，事发当天孩
子私自离队去小卖部买零食，返回途
中出了事。这名负责人表示，孩子受
伤是本人及家长安全教育缺失造成
的，责任在家长。

听完双方发言，冯建军法官对托
管中心负责人表示：“微信提醒是做
了，但 10岁的孩子自控力有限，知道她
经常脱离队伍，为什么不安排老师重
点进行检点？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责
任。”他又对张某父亲说道：“家长收到
托管机构微信提醒后，是否跟孩子强
调过放学时不能脱离队伍？过马路要

‘一停二看三通过’？孩子对交通规则

的认知，也需要家庭引导。”
经过法官耐心沟通，双方最终达

成调解：太原市某托管中心承担补充
责任，赔偿张某各项经济损失 6000元。

未成年人安全需要共同守护

在被托管期间，儿童受伤的案例
不止一件。

杏花岭区A午托班学生王某某与
B午托班学生高某某在太钢某宿舍区
健身场所漫步机上玩耍时，因高某某
的原因，导致王某某右前额皮肤软组
织外伤。

受伤后，王某某先后在太钢总医
院、山西省儿童医院进行治疗。随后，
其家长就孩子受伤问题向高某某及午
托班经营者主张权利，但双方就是否
应承担赔偿责任及承担责任比例问题
各持己见，僵持数月，未能形成有效解
决方案。

无奈之下，王某某家长作为其法
定监护人，一纸诉状将高某某、高某某
法定监护人、王某某所在 A 午托班经
营者诉至杏花岭法院。

由于王某某和高某某两人均是年
仅 10岁的未成年人，对于事件起因及

过程的描述不够准确，为了更详尽地
了解案情，杏花岭法院诉调团队接到
诉状后，次日便立即前往事发地召集
相关当事人调査了解情况，向各方当
事人详细讲解法律法规，释法明理、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在调解团队的努力
下，各方当事人形成初步调解意向。

为进一步化解双方纠纷，疏解当
事人对立情绪，杏花岭法院还通知被
告高某某所在B午托班经营者一同到
法院参与调解，经过多方调解工作，各
方当事人最终就赔偿金额及承担责任
比例达成一致意向。

在这两起案件中，孩子意外受伤，
托管中心均承担了一定的赔偿责任。
对此，冯建军法官在受访时表示，对托
管机构而言，既然收了费，就要对托管
孩子的安全负起全程责任，一旦出事，
要第一时间处理，及时报警送医。而
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管理
和教育未成年人，引导其增强社会责
任意识、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的责任，将
未成年人送至托管中心，不意味着将
监护职责全部转移给托管中心，未成
年人的安全，需要家庭、机构、社会共
同守护。

记者 任蕾

托管期间孩子受伤谁担责

本 报 讯（记 者 杨 沫
文/摄）为进一步强化物流行
业从业人员禁毒意识，7月 23
日，市公安局晋源分局禁毒
大队协同姚村派出所、晋源
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服务中
心走进万水物流园，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通过实物展示、
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
为物流人员送上一堂生动的
禁毒教育课。

活动现场，禁毒社工手
里的毒品仿真模型吸引了众
多从业人员驻足观看，“这些
看似普通的‘跳跳糖’‘奶茶’，

其实都是新型毒品的伪装形
态。”禁毒社工详细讲解各类
毒品的特征和危害，并提醒
物流从业人员要重点防范毒
品通过货物夹带、伪装运输
等方式流通，对可疑包裹务
必提高警惕。

民警向在场人员发放
禁毒宣传单页，并结合近期
破获的物流涉毒案例进行
普法宣传。“根据禁毒法规
定，物流企业必须严格执行
实名登记、开箱验视等制
度。”民警表示，对发现涉毒
线索并举报的，公安机关将

给予奖励。活动现场民警
就从业人员提出的如何识
别可疑物品、发现毒品后的
处置流程等问题进行专业
解答。

物流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加强员工培训，完善安
检流程，坚决守住物流防毒
这道关。下一步，晋源公安
将持续开展禁毒宣传“进企
业、进场所、进单位”系列活
动，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宣
传方式，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为创建“无毒乡镇”奠定坚实
基础。

本报讯（记者 刘友
旺）11岁男孩上课外班时，
迟迟不见妈妈来接，便独
自徒步回家，导致家长以
为他走失而报警求助，最
终民警经过努力及时找到
步行 4个小时的孩子。7月
22 日，母子专程来到鼓楼
派出所，给民警送上锦旗
以示感谢。

7月 21日中午时分，公
安杏花岭分局鼓楼派出所
综合指挥室接到冀女士报
警，称其 11 岁的儿子小王
不见了。接警后，民警郝
建强、辅警张鸿迅速赶到
一家培训机构。

经了解，小王当天是第
一次参加兴趣班。上午 11

时，上完两节课后，老师安
排孩子们换教室上第三节
课，可小王看到大家都在
收拾东西离开座位，误以
为培训课结束了，就独自
下楼准备回家。然而，他
在楼下没有找见妈妈，又
没有携带手机，便决定自
己步行回家。中午 12 时，
冀女士按时到培训机构接
儿子，但左等右等都不见
孩子，赶紧报警求助。

询问得知冀女士家住
晋源区后，民警立即驾车
沿路寻找。下午 3时许，民
警最终在滨河西路南中环
桥附近找到了孩子。看到
安然无恙的儿子，冀女士
激动万分，连声致谢。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男子冯某，在已感觉困
倦的情况下，没有及时休
息，反而继续强撑着驾驶
车辆，结果追尾撞上半挂
货车，不但造成车辆损毁，
还使同车的亲属受伤。7
月 23 日，山西高速交警四
支队通报事故情况，提醒
大家合理规划行程，在感
觉疲劳前及时休息调整。

7月 12日 5时 24分，高
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接到
报警称，辖区呼北高速发
生一起小轿车追尾大货车
的事故。交警在现场看
到，小轿车车头因剧烈撞

击严重损毁，已无法继续
行驶，而被追尾半挂车的
保险杠上，还挂着小轿车
的零件。经查，小轿车驾
驶人冯某，事发前已感觉
困倦，但他没有及时休息，
硬撑着继续驾驶，最终引
发事故，同车的父亲和姑
父也受了伤。据此，交警
认定，冯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炎
热的天气容易使人困倦，
大家在出行前要合理规划
行程，在感觉疲惫前，及时
休息调整，切忌疲劳驾驶，
谨防发生事故。

男孩等不来妈妈
徒步四小时回家

感觉疲劳不休息
追尾撞上大货车

禁毒宣传进物流 筑牢寄递防毒墙

民警和禁毒社工在物流园开展禁毒宣传民警和禁毒社工在物流园开展禁毒宣传。。


